池州市室内展会（会展论坛）活动

备  案  登  记  表

申请单位：               　       　  （公章）
备案日期：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
池州市室内展会（会展论坛）活动备案登记表
	活动名称
	

	举办时间
	

	举办地点
	

	使用面积
	

	承办单位
	

	活动内容简述（主题、规格、规模等）
	

	联系人
	
	手机及固定电话
	

	申请单位
	（盖章）   年    月   日

	备案登记机关
	（盖章）     年  月  日

	备注
	

	
	


备案登记填写说明
1、我市会展企业等市场主体在我市举办室内展会（会展论坛）活动须进行备案登记。
2、该表由展会承办单位申请填报；若活动由多方承办的应提交多方达成有关申报主体的协议。
3、举办地点是指具备会展功能的场馆。
4、使用面积须填写自用或租用场馆总面积，并注明使用区域明细，并附房产部门测绘图及场馆方提供的场馆区域示意图（应明确标识面积等相关数据）。
5、属大型群众性活动，应依法向公安等部门办理行政许可。

6、展会承办单位应在活动开幕前30 天向属地商务主管部门提交备案登记表及工商营业执照复印件、活动实施方案、场馆租用协议或使用证明、其他部门有关资料等申请报备；活动结束后15日内，展会承办单位应向受理备案的商务主管部门提交活动工作总结。
